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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宁区进一步加强涉企行政检查精准普

法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相关行政执法单位:

为进一步加强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精准普法工作，推动行政机

关深入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提升企业法治意识和

合规经营能力，经长宁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、区委全

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领导同意，区守法普法协调

小组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了《长宁区进一步加强涉企行政检查精

准普法工作指引》文件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落

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

二〇二五九月二十三日

长宁区进一步加强涉企行政检查
精准普法工作指引

第一章 总则 ​ 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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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精准普法工作，

提升企业法治意识和合规经营能力，根据《关于实行国家机关
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31 号）

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

意见》（沪府办发〔2024〕34 号）精神，针对本区各级行政执法

单位在涉企行政检查过程中开展精准普法，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第二条 精准普法是指针对不同对象和群体的特点和需

求，采取适用于不同场景的措施和手段，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和

法律意识培养，以提高普法的实效性和社会价值。

第三条 精准普法工作主体为本区各级行政执法单位、行政

执法人员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；坚持“谁执法谁普

法”原则，将普法融入行政检查全链条，注重精准性、实效性和

互动性，实现执法与普法深度融合。

第四条 精准普法工作应当遵循合法性、精准性、实效性

原则，确保普法内容与检查事项紧密结合。通过采取生动活泼、

通俗易懂、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、方法，鼓励利用新技术新媒

体和无障碍方式开展精准普法，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口头告知与解释；

（二）书面告知与说明；

（三）电子媒介推送与互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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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习培训；

（五）发放普法宣传资料；

（六）法治体检；

（七）其他方式。

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单位应当落实典型案例发布制度，

及时在政务平台、新闻媒体开展以案释法。

第六条 各级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加强法律科技在精准普法

工作中的运用，积极探索大数据对涉企行政检查开展分析梳理，

结合分级分类执法开展精准普法，对重点对象、重点领域施行

重点普法。

第七条 各级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精准普法工

作培训，提高本系统本条线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普法能

力。精准普法工作的考核评估纳入本区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

法”普法责任制落实统一评估。

第二章 涉企行政检查前的普法准备 ​

第八条 制定检查计划时同步编制普法方案，明确检查依

据、重点领域、常见法律风险点及普法宣传重点。

第九条 通过政务平台、书面通知或短信等方式，提前告知

企业检查事项、法律依据、时间安排及配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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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对重点行业、高风险企业，可开展法律风险评估，

出具针对性普法建议，帮助企业预判合规风险。

第十一条 涉企行政检查人员应接受专项培训，提前掌握检

查事项涉及的法律法规、执法流程及沟通技巧，确保普法内容准

确、通俗易懂。

第三章 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精准普法 ​

第十二条 在实施行政检查时，应当将精准普法融入行政检

查全过程，实时向检查对象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，重点解读与

检查事项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，做好答疑解惑，增强企业法

律意识。

第十三条 在实施行政检查时，要结合检查事项，向检查对

象当场主动告知说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具体条文规定、违法行

为的后果、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在行政检查过程中，应当结合检查对象的行业

特点，以检查对象的需求为导向，通过法治体检等方式提供精

准普法服务。

第十五条 推行“检查+普法”一体化模式。在行政检查过

程中，应当主动出示“检查码”，并向检查对象告知行政检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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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、内容、要求、程序，以及经营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

的义务等内容。

第十六条 在行政检查过程中，对共性问题可以通过制定合

规指引等方式，帮助经营主体理解和掌握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法

律法规，增强普法实效。

第四章 涉企行政检查后的常态普法

第十七条 完善企业沟通反馈机制，尊重企业陈述申辩权，

对法律诉求及时回应，提供合法合规的解决路径建议。

第十八条 对书面反馈的检查结果，应明确问题清单、整改

期限及法律依据，并附相关法规条文和典型案例解析。

第十九条 建立重点企业法律风险预警机制，通过数据分析

识别高发风险领域，加强检查指导。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，组织

“回头看”检查。

第二十条 根据“检查码”应用情况、“检查码”评价等形

成的涉企检查评估情况，进行有针对性、精准性的普法。通过政

务新媒体、新闻发布会等渠道，及时发布典型案例，以案释法，

扩大普法辐射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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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组织实施 ​ ​

第二十一条 各级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将精准普法纳入年度

行政检查计划，明确普法责任人员、重点领域和预期成效。

第二十二条 实施分级分类普法。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开展预

防性普法，对存在违法记录的企业加强针对性指导，对高风险行

业实施重点普法。

第二十三条 行政检查中应结合投诉举报线索，对企业开展

针对性法律指导，指导其落实整改要求。

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接受年度执法培训，重点提

升法律解读、沟通协调和案例教学能力，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执

法检查。

第六章 保障机制 ​ ​

第二十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精准普法落实情况纳入

法治政府建设考核，对成效突出的部门予以通报表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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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各级行政执法单位应当保障行政执法专项经

费，并将精准普法内容融入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典型案例汇编等工

作。

第二十七条 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，畅通反馈渠道，收集

企业对行政检查形式、内容的改进建议。

第七章 附则 ​ ​

第二十八条 本工作指引由长宁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

守法普法协调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工作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6 日印发


